
附件1

2025年度全区性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

抽查审计名单
	序号
	社会组织名称
	社会组织类型
	审计事务所

	1
	广西社会工作协会
	社会团体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西分所

	2
	广西殡葬行业协会
	社会团体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西分所

	3
	广西康复辅助器具与康复服务协会
	社会团体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西分所

	4
	广西长寿产业发展促进会
	社会团体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西分所

	5
	广西大健康产业协会
	社会团体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西分所

	6
	广西老龄与养老服务协会
	社会团体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西分所

	7
	广西侨商联合会
	社会团体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西分所

	8
	广西侨界收藏家协会
	社会团体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西分所

	9
	广西公路学会
	社会团体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西分所

	10
	广西文化产业发展促进会
	社会团体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西分所

	11
	广西人工智能协会
	社会团体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西分所

	12
	广西汽配贸易协会
	社会团体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西分所

	13
	广西中小学研学旅行学会
	社会团体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西分所

	14
	广西书法教育学会
	社会团体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西分所

	15
	广西江西商会
	社会团体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西分所

	16
	广西福建总商会
	社会团体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西分所

	17
	广西四川商会
	社会团体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西分所

	18
	广西循环经济协会
	社会团体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西分所

	19
	广西零售药店协会
	社会团体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西分所

	20
	广西报废车回收拆解行业协会
	社会团体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西分所

	21
	广西二手车行业协会
	社会团体
	祥浩（广西）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2
	广西供应商行业协会
	社会团体
	祥浩（广西）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3
	广西外商投资企业协会
	社会团体
	祥浩（广西）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4
	广西养老服务产业联合会
	社会团体
	祥浩（广西）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5
	广西电子商务企业联合会
	社会团体
	祥浩（广西）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6
	广西煤炭工业协会
	社会团体
	祥浩（广西）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7
	广西特种设备行业协会
	社会团体
	祥浩（广西）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8
	广西质量检验协会
	社会团体
	祥浩（广西）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9
	广西油茶产业协会
	社会团体
	祥浩（广西）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30
	广西林木种苗行业协会
	社会团体
	祥浩（广西）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31
	广西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
	社会团体
	祥浩（广西）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32
	广西邮政企业管理协会
	社会团体
	祥浩（广西）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33
	广西直邮协会
	社会团体
	祥浩（广西）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34
	广西定制家具产业协会
	社会团体
	祥浩（广西）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35
	广西竹产业协会
	社会团体
	祥浩（广西）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36
	广西品牌协会
	社会团体
	祥浩（广西）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37
	广西卫星应用产业协会
	社会团体
	祥浩（广西）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38
	广西工业互联网产业协会
	社会团体
	祥浩（广西）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39
	广西不锈钢协会
	社会团体
	祥浩（广西）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40
	广西净水设备协会
	社会团体
	祥浩（广西）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41
	桂林山水职业学院
	民办非企业单位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西分所

	42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
	民办非企业单位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西分所

	43
	桂林信息科技学院
	民办非企业单位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西分所

	44
	广西经济职业学院
	民办非企业单位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西分所

	45
	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民办非企业单位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西分所

	46
	广西科技职业学院
	民办非企业单位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西分所

	47
	广西传统书法文化研究院
	民办非企业单位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西分所

	48
	广西中国—东盟艺术研究院
	民办非企业单位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西分所

	49
	广西决策管理研究院
	民办非企业单位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西分所

	50
	广西优异茶树品种研究院
	民办非企业单位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西分所

	51
	广西一通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民办非企业单位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西分所

	52
	广西重阳老年公寓
	民办非企业单位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西分所

	53
	广西巴马养老服务示范中心
	民办非企业单位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西分所

	54
	广西桂民民政职业能力建设中心
	民办非企业单位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西分所

	55
	广西助力社会救助服务中心
	民办非企业单位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西分所

	56
	广西帮扶社会事务服务中心
	民办非企业单位
	祥浩（广西）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57
	广西乐龄事业发展中心
	民办非企业单位
	祥浩（广西）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58
	广西民乐社会工作研究中心
	民办非企业单位
	祥浩（广西）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59
	广西东盟大健康研究中心
	民办非企业单位
	祥浩（广西）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60
	广西沐桂数字经济研究院
	民办非企业单位
	祥浩（广西）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61
	广西现代法学研究院
	民办非企业单位
	祥浩（广西）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62
	广西东盟文化传播研究院
	民办非企业单位
	祥浩（广西）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63
	广西山海户外运动俱乐部
	民办非企业单位
	祥浩（广西）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64
	广西汇民职业培训学校
	民办非企业单位
	祥浩（广西）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65
	广西数字档案管理研究所
	民办非企业单位
	祥浩（广西）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66
	广西华南烹饪技工学校
	民办非企业单位
	祥浩（广西）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67
	广西秘苑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民办非企业单位
	祥浩（广西）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68
	广西青秀篮球学校
	民办非企业单位
	祥浩（广西）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69
	广西希望之星围棋学校
	民办非企业单位
	祥浩（广西）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70
	广西八桂女子就业服务中心
	民办非企业单位
	祥浩（广西）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附件2
抽查审计重点

一、年度工作报告

检查2024年度工作报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二、党建情况

是否按规定建立党组织，是否将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章程。成立了党组织的，社会组织党员负责人是否担任党组织书记；党组织负责人是否参加或列席理事会会议，党组织是否对社会组织重要决策、重要业务活动、大额经费开支、接收大额捐赠、开展涉外活动等提出意见。
三、内部治理和业务活动情况

检查2024年度是否按照章程规定召开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并形成会议纪要；是否按照章程规定进行换届，未按时换届的，是否完成延期换届备案；负责人是否超龄超届任职；理事长等负责人是否按照章程的规定担任法定代表人；监事（会）是否按照章程规定履行监督职责；是否按规定及时办理变更登记、章程修改核准和负责人备案；2024年度是否依法依章程开展业务活动；是否具备法律规定的社会团体法人、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基本条件；涉及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的，检查离任审计发现问题整改完成情况；前一年度检查不合格、基本合格的，检查是否完成整改。
四、制度制定和执行情况

检查有关决策记录，查找是否存在党组织没有发挥应有作用、决策机制失效、未按规定报备重大事项等情况；是否有公务员或退（离）休领导干部违规任职的情况；财务制度、资产管理制度、内部控制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接受捐赠、资助的账务处理、开具票据及使用情况；财务收支是否全部纳入法定账簿核算、是否将财务收支与其他组织收支混管、是否将活动收入交由其他组织或个人收取；是否使用其他组织或个人银行账户进行账务往来；票据使用是否规范；是否存在违反规定进行账务处理的情况和其他财务管理问题。
五、收费情况

检查开展评比表彰和举办论坛、展会、培训等活动及收费情况；开展服务及收费情况。对社会团体，同步检查会费标准制定和修改程序、表决方式、基本服务项目设置、票据使用、收支管理等情况。其中，对行业协会商会，同步检查遵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的通知》关于“严禁强制入会和强制收费”、“严禁利用法定职责和行政机关委托、授权事项违规收费”、“严禁通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收费”、“严禁通过职业资格认定违规收费”、“严禁只收费不服务或多头重复收费”等规定的情况。
六、分支（代表）机构管理情况

检查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专项基金的设立、管理情况。检查社会团体设立分支（代表）机构程序是否合规；是否超出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设立分支（代表）机构；分支（代表）机构名称是否规范；是否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以及分支机构下再设分支机构；分支（代表）机构财务是否纳入社会团体统一账户（社会团体在境外设立机构的，还应当符合设立地的法律法规等规定）；社会团体对分支（代表）机构的管理是否到位等。检查民办非企业单位是否违规设立分支机构。检查社会团体是否对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专项基金实施有效管理，是否以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专项基金的名义收取或变相收取管理费、赞助费，是否超范围开展业务活动等。
七、支出和关联交易情况

检查支出是否超出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是否存在抽逃注册资金；是否向出资人、举办者、捐赠人、理事、监事及管理人员等分配或变相分配财产；是否通过虚增业务活动成本、虚假发放工作人员费用、专家费用等方式分配或变相分配财产；兼职理事兼职参加决策、监督等履职行为时是否以劳务费、专家费等方式领取报酬；负责人、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人员是否存在侵占、私分、挪用组织财产情况，是否存在不合理列支业务活动成本、管理费用等挥霍浪费组织财产或公共资源情况，是否存在设立“小金库”或公款吃喝问题；是否存在将大额财产长期无偿交由或出借给其他组织或个人不收回情况；对外投资是否履行内部决策程序，是否符合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是否符合合法、安全、有效原则，是否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进行投资收益核算，是否存在损害组织利益情况；关联方交易是否履行内部决策程序，是否按照公允价格交易；是否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等规定对相关信息予以披露。

八、公益项目情况

检查公益项目设立及开展活动是否符合业务范围和公益宗旨，其中发生的重大交换交易或非交换交易是否违背公益性、公平原则，存在为个人或个别企业牟取不当利益的情形，公益项目收入和支出是否通过社会组织账户进行；是否存在假借“公益”、“慈善”、“免费”等名义违规为企业活动产品开展宣传、促销等活动情形。

九、信息公开义务履行情况

检查社会组织是否向社会公开经核准的章程、登记证书、收费事项等；是否公开服务价格、制定服务标准和履行服务内容承诺。重点检查行业协会商会是否及时在“信用中国”平台公开并更新收费目录清单。
十、其他遵守财务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遵守非营利原则的情况
附件3

社会组织抽查审计资料清单
一、综合类资料
（一）社会组织法人登记证书；
（二）社会组织成立验资报告及变更验资报告；
（三）社会组织章程、协议及重大事项的会员（代表）大会或理事会会议纪要；
（四）提供党组织建立相关资料，包括支部设置、班子建设、制度建设、教育管理、会议召开情况；

（五）业务活动情况，包括2024年度召开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情况；换届情况，办理变更登记、章程修改核准情况，涉及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的，离任审计、抽查审计发现问题整改完成情况，前一年度检查不合格、基本合格的，完成整改情况；
（六）法人治理结构的健全和运转情况，以及财务管理、业务管理、风险管理、内部审计等内部管理制度的制度和执行情况（汇编）；（表格1）
（七）分支（代表）机构设置管理情况，相关设立分支（代表）机构的理事会或会员（代表）大会会议纪要、2024年开展活动情况；
（八）社会组织历年来的审计报告和税务鉴证报告；
（九）审计2023—2025年在职或离退休领导干部（表格2）、专职（兼职）工作人员领取报酬相关情况（表格3）；
（十）2023—2025年重大经济决策情况、重要项目的决策、投资、建设及效益情况，含项目清单、建设进度及项目收到拨款及款项支付情况；（表格4）
（十一）收费项目情况：会费制定标准及收支情况，开展评比、表彰、达标或举办研讨会、论坛、展会、培训相关资料及收费情况，开展技术审查、论证、评估、检验、评价、检测、鉴定、鉴证、证明、咨询、试验等作为行政审批受理条件的中介服务相关资料及收费情况，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的收费标准及收入情况；
（十二）税收优惠资格文件、票据领用及使用情况资料；
（十三）社会组织负责人遵守有关廉洁情况；
（十四）有关评比表彰、举办研讨会、论坛以及涉外活动以及其他依法开展活动相关资料；
（十五）对外投资、对外借款、其他重大资产出租出借的协议、合同及资产监管制度；关联业务交易资料（内部决策、交易类型、价格情况）；

（十六）公益项目活动相关资料，特别是发生的重大交换交易或非交换交易资料；
（十七）对以往审计中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十八）其他相关资料。
注：上述资料请提供原件及复印件一份，复印件请加盖单位公章。
二、财务资料
（一）审计检查的截止日的资产负债表；
（二）审计检查期间的业务活动表；
（三）审计检查期间的总账、明细账、会计凭证；
（四）审计检查期间的银行存款对账单；
（五）审计检查期间的资产、负债明细及资产盘点表；
（六）社会组织机构债权人、债务人清单（应包括名称、金额）；
（七）社会组织机构近三年的纳税申报相关资料；
（八）其他与审计检查相关的资料。
注：上述资料请提供原件及复印件一份，复印件请加盖单位公章。
表格1
	内部管理制度和执行情况表

	编制单位（公章）：

	序号
	制度名称
	实施时间
	执行情况
	备注

	一
	财务管理制度
	
	
	

	1
	……
	
	
	

	2
	……
	
	
	

	……
	
	
	
	

	二
	业务管理制度
	
	
	

	1
	
	
	
	

	2
	
	
	
	

	……
	
	
	
	

	三
	风险管理制度
	
	
	

	1
	
	
	
	

	2
	
	
	
	

	……
	
	
	
	

	四
	内部审计制度
	
	
	

	1
	
	
	
	

	2
	
	
	
	

	……
	
	
	
	

	五
	其他相关制度
	
	
	

	1
	
	
	
	

	2
	
	
	
	

	……
	
	
	
	


表格2

	在职或离退休领导干部领取报酬相关情况表

	编制单位（公章）：                              单位：元

	姓名
	职务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备注

	
	
	
	
	
	

	
	
	
	
	
	

	
	
	
	
	
	

	
	
	
	
	
	

	
	
	
	
	
	

	
	
	
	
	
	

	
	
	
	
	
	

	
	
	
	
	
	

	
	
	
	
	
	

	
	
	
	
	
	

	
	
	
	
	
	

	
	
	
	
	
	


表格3
	专职（兼职）工作人员领取报酬相关情况表

	编制单位（公章）：                             单位：元

	姓名
	职务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备注

	
	
	
	
	
	

	
	
	
	
	
	

	
	
	
	
	
	

	
	
	
	
	
	

	
	
	
	
	
	

	
	
	
	
	
	

	
	
	
	
	
	

	
	
	
	
	
	

	
	
	
	
	
	

	
	
	
	
	
	

	
	
	
	
	
	

	
	
	
	
	
	


表格4

	重大决策、项目投资建设情况表

	编制单位（公章）：                                                           单位：元

	序号
	项目内容
	项目决策文件名、文号
	资金来源渠道
	建设时间
	完工时间
	建设进度
	下拨数
	支出数
	结余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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